
肥东县第五人民医院迁址新建项目医疗专项工程答疑1

各投标人：

招标人现对肥东县第五人民医院迁址新建项目医疗专项工程（项目编号：2025ADDAZ50059）答疑如

下：

一、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明确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

程项目上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但存在特定例外情形。具体例外包括：同一工程相邻分段发包或分期

施工；若两个标段属于同一工程的相邻分段或分期施工，项目经理可同时负责。

我公司同时参与一标段和二标段投标，两个标段使用同一项目经理是否可行？

答：本项目招标文件未要求项目负责人具备注册建造师资格，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中的2个标段

投标，允许中标2个标段。若同时中标2个标段，需配备不同的项目管理人员。

二、医用隔离变压器产品1、因隔离电源用于医疗场所，需要采用自适应脉冲信号测量法，以提高系

统的抗干扰能力和安全性，精确监视带直流回路的隔离电源系统；2、为使感应电流不对人体造成危害

（对人体最小危险电流为50毫安），需配置变比不低于50/0.05A 的电流互感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首

先，“自适应脉冲信号测量法”要求无国标及行业标准依GB9706.1-2007（等同IEC 60601-1）、JGJ312-

2013仅明确隔离变压器漏电流≤0.5mA、绝缘电阻报警阈值≥50kΩ等核心安全指标，并未限定抗干扰的具

体测量方法，2类医疗场所用电安全通过合规产品核心性能即可保障，无需额外限定技术路线；其次，电

流互感器变比要求既无标准支撑，又违背临床安全逻辑与县域采购经济性，国标未强制要求医疗隔离变压

器配置特定变比互感器，IEC 60601-1明确医疗场所患者漏电流限值为10μA-50μA，远低于条款“50毫安

最小危险电流”的错误表述，GB/T 20840系列标准也未针对医疗场景设定 50/0.05A变比要

求，95.07%）。综上，案涉条款违反公平竞争原则，与国标冲突且脱离县域临床实际，建议按国标核心安

全指标（漏电流、绝缘强度等）修改。

答：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技术评审中“医用隔离变压器产品1、因隔离电源用于医疗场所，需要

采用自适应脉冲信号测量法，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安全性，精确监视带直流回路的隔离电源系统；

2、为使感应电流不对人体造成危害（对人体最小危险电流为50毫安），需配置变比不低于50/0.05A的电

流互感器。注：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承诺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给招标人核查，提供不全或无法

提供则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监管部门依法处理，承诺函格式自拟，以上每条符合的得1分，满分2

分。”

修改为：“为使感应电流不对人体造成危害（对人体最小危险电流为50毫安），需配置泄露电流小于

0.2毫安的医用隔离变压器。注：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承诺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给招标人核

查，提供不全或无法提供则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监管部门依法处理，承诺函格式自拟，符合的得2

                               
                               
                               

                               
                              

                               
                               
                               

                               
                               

                              
                               

                              
                               
                               
                               

                              
                               
                               
                               

                               
                               
                              
                               
                               
                               

                              
                              
                              

                               
                               
                               

                              
                               

                               
                               

                              
                               
                               
                               

                               
                               
                              



分，满分2分。”

上述修改后的参数不少于三个品牌（包含但不限于：西门子、ABB、施耐德，本德尔）满足要求。

三、血液透析机（单泵）

1.具有气泡探测器、血液判别器、管路判别器、静脉夹“四合一”组件2.设备至少包含热水柠檬酸、

次氯酸钠、过氧乙酸消毒模式。3.透析液浓度：至少包含 10.0~20.0mS/cm。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血液透析

机（单泵）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存在明显违规情形。首先，“四合一”组件要求无国标依据，GB 9706.205-

2020 仅明确气泡探测、静脉夹等安全功能的核心性能（如气泡探测灵敏度≤50μL），并未限定组件集成

形式，该要求实质为特定品牌技术量身定制，排除了采用分体式合规设计的产品，违背公平竞争原则；其

次，消毒模式要求超出临床必需，国标未强制要求热水柠檬酸、次氯酸钠、过氧乙酸三种模式并存，多数

合规设备通过前两种组合即可满足交叉感染防控需求，额外增加过氧乙酸模式属于不必要的性能冗余；再

者，透析液浓度对应的电导率要求 10.0~20.0mS/cm，与GB 9706.205-2020规定的13.0-15.0mS/cm（偏差

≤±0.5mS/cm）及JJF1353-2024限定的12.5-15.5mS/cm 校准范围冲突，超出国标安全阈值可能导致患者

电解质紊乱，且违背参数控制精度的强制要求，该条款因与国家强制性标准冲突而无效。综上，此条款违

反《招标投标法》相关规定且不符合国标要求，建议按国标核心指标（如尿素清除率、安全保护性能）修

改，删除无依据的集成形式、冗余功能及违规参数要求，保障招标活动的合法性与公平性。

答：该要求满足使用需求，经市场调研，不少于三个品牌（包含但不限于：费森尤斯，威力生，威高

等）满足要求。

四、血液透析机（双泵）

1.具有全自动预冲、全自动单向或双向引血、全自动双向回血、在线补液功能。2.双透析液过滤器组

件，透析液与置换液均经过双重过滤。3.设备自身具备八合一组件：2个气泡探测器、2个血液判别器、2

个管路判别器、静脉夹和动脉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招标人不得

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血液透析机（双泵）相关条技术文件存在明显违规情

形。首先，全自动预冲、全自动单向或双向引血、全自动双向回血、在线补液四项功能无国标强制要

求，GB 9706.205-2020仅规范血液净化核心安全性能，并未限定操作自动化程度，手动+半自动合规设备

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该要求直接排除了非全自动设计的合格产品，违背公平竞争原则；其次，双透析液过

滤器及透析液与置换液均经过双重过滤的要求缺乏强制标准支撑，GB9706.205-2020仅要求透析液过滤满

足微生物控制指标，单过滤器搭配合规过滤材质即可达标，双重过滤属于性能冗余，既增加采购成本，又

与合同履行无实质关联；再者，“八合一组件”属于特定技术集成形式，国标仅明确气泡探测器灵敏度

≤50μL等核心性能参数，并未对组件数量及集成方式作出限定，该条款实质为特定品牌量身定制，排除

了采用分体式或不同组件配置的合规产品，构成歧视性限制。同时，上述四项全自动功能及特殊组件配

置，超出了基层临床常规治疗需求，多数符合《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国产化要求的双泵设

                               
                               

                              
                               

                               
                               
                               

                               
                               
                               
                               

                               
                               
                               
                               
                               
                              
                              
                               
                               
                               

                               
                               

                              
                               

                              
                               
                               
                               
                               
                               
                               

                              
                               
                               

                              
                              
                               

                               
                               
                               
                               

                               



备，通过核心功能组合即可保障治疗安全，额外要求不利于中小供应商参与竞争。综上，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及国标要求，建议按国标核心安全指标（如超滤精度、漏血检测灵敏度）修改，删除无依据的自动化功

能、冗余过滤配置及特定组件集成要求，保障招标活动的合法性与公平性。

答：该要求满足使用需求，经市场调研，不少于三个品牌（包含但不限于：费森尤斯，威力生，威高

等）满足要求。

五、清洗消毒器

1、对接口：高/低速专用牙科手机对接口可实现牙科手机内部清洗、消毒、注油功能。2、门结构：

单门密封，自动顶开门，防夹手保护。3、干燥系统：具备独立热风干燥系统对牙科手机外部进行干燥，

具备洁净压缩对牙科手机内部管腔进行干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清洗消毒器条款存在明显违规，首先，

高/低速专用牙科手机对接口及内部清洗消毒注油功能要求无国标强制依据，WS506-2016、YY/T 0734.1-

2018 仅规范牙科器械清洗消毒的微生物指标与通用安全要求，未限定接口类型及集成注油功能，该条款

实质限定特定技术方案，排除采用分体式合规设计的产品，其次，单门密封、自动顶开门等门结构要求及

特定干燥系统配置，均无国标强制支撑，WS 310.2-2016仅要求干燥需达到无残留水分标准，未限定干燥

方式与门体结构形式。此类要求属于超出临床必需的冗余配置，既与安徽省扶持中小企业参与招投标的政

策导向相悖，又会增加县级医院采购运维成本，脱离县域医疗实际需求。综上，建议按国标核心安全指标

修改，删除无依据的技术限定，保障招标公平合规与经济性。

答：该要求满足使用需求，经市场调研，不少于三个品牌（包含但不限于：新华，精工，佑源等）满

足要求。

六、环氧乙烷灭菌器

1、性能描述：负压工作系统、双重压力控制系统、断电记忆功能、负压刺破气罐、精确控制加湿用

水量、内置湿度传感器、有强制通风、除残装置,使用寿命≥10年；2、投标人所投环氧乙烷灭菌器的尾气

处理器，加药系统，气罐检测装置等方面有相关 新型技术：1）对环氧乙烷灭菌器尾气进行两级稀释后再

进行循环催化分解与燃烧，安 全且内部环境可控更新。2）加药系统能够精确控制加药量，且在加注过程

中没有泄露和挥发，不与外界接触，对操作人员没有危害。3）提供一种能够检测是否装入新的气罐，防

止误操作的气罐检测装置；3、门的要求：触摸屏控制，自动升降开关门，防夹手设计。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

人。环氧乙烷灭菌器行业标准YY0503-2023，招标文件关于环氧乙烷灭菌器的相关要求存在明显合规性瑕

疵，违背招投标公平竞争原则。一方面，文件中“使用寿命≥10 年”等要求超出 YY0503-2023标准检测

限值。另一方面，限定的尾气两级稀释催化燃烧、加药系统无泄漏挥发、气罐新装检测等三项新型技术，

属于特定厂家个性化功能，构成对潜在投标人的差别待遇，且无法确保至少三家供应商可满足该要求；同

时，“触摸屏控制自动升降开关门”等要求表述模糊，未明确技术标准与检测方法，属于超出实际需要的

                              
                               

                              
                               
                               
                               
                               
                              

                               
                               

                              
                              

                               
                               
                               

                               
                               

                               
                               
                               
                              
                              

                               
                              
                              
                              

                               
                              

                               
                               
                               

                               
                               
                               
                               
                               

                              
                               

                              
                               
                               

                               
                              



额外门槛。综上，上述条款违反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应予以修改调整，删除无依据限定，规范参数表

述，保障招标活动的公平性与合法性。

答：该要求满足使用需求，经市场调研，不少于三个品牌（包含但不限于：新华，三强，红太阳等）

满足要求。

七、医用纯化水设备

1、主要配置：机械过滤器、软化过滤器、保安过滤器、反渗透系统、高压泵、纯水泵、储水箱、压

力表、电磁阀，压力保护开关、纯水流量计、浓水流量计、反渗透膜、消毒系统；2、设备主要技术要求

以城市自来水为水源直接制备纯化水，产水水质符合 WS310-2016清洗用水要求电导率

≤15us/cm（25℃）；以及符合 WS507-2016清洗用水的标准菌落总数≤10CFU/100mL的规定；3、系统管道

采用全密封式运行，采用预处理+反渗透处理技术，自带灭菌功能，预处理系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GB50913-2013《医药工艺用水系统设计规范》、依据WS310-2016、WS507-2016 等标准，招标文件关于医

用纯化水设备的要求存在多处合规性缺陷，违背公平竞争原则。首先，招标文件强制限定“机械过滤器

+软化过滤器+保安过滤器+反渗透系统”的固定配置及“预处理+反渗透”单一工艺，医用纯化水制备存在

超滤+反渗透、多级反渗透等多种等效合规工艺路径，如部分原水水质适宜场景下，超滤系统可替代机械

过滤器实现更高效预处理，强制限定单一配置和工艺，排除了采用其他先进技术的潜在供应商，构成差别

待遇。其次，GB50913-2013仅规范工艺用水系统设计原则，未对设备具体配置作出强制性限定，WS310-

2016、WS507-2016仅明确产水水质指标，招标文件超越国标和行业标准增设配置与工艺限制，缺乏法定依

据综上，上述条款应予以修改，删除固定配置与工艺限定，仅保留核心水质指标，允许供应商根据原水条

件选择等效工艺，细化关键参数，保障招标公平合规。

答：该要求满足使用需求，经市场调研，不少于三个品牌（包含但不限于：新华，康辉，瀚泓等）满

足要求。

八、1标段及2标段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商务文件评分标准-产品产品部件的认证证书/软件著作

权证书/专利证书中要求“所投净化空调机组获得中国节能认证证书得2分，满分2分”是否特指节能认证

证书中产品名称为“净化空调机组”的得分，其他产品名称描述不得分？

答：不是特指产品名称为“净化空调机组”的得分，组合式空调机组、洁净空调机组相关的描述都可

得分。

九、招标文件主要设备材料品牌推荐表中医用净化机组推荐品牌为格力、美的、维克、大金、海尔、

奥揽达、孚莱美科、同方瑞风。经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只有奥揽达具有节能认证证书产

品名称符合净化空调机组要求，其余推荐品牌净化空调机组均无节能认证证书，且经我司调研，市场上只

有奥揽达全部满足招标文件评分办法-技术评审中净化空调机组技术参数（详见附图），净化空调机组参

                              
                               

                              
                               
                               
                              

                               
                              

                               
                               
                              
                              
                               

                               
                              

                               
                               

                              
                               
                              

                               
                               
                               
                               
                               

                              
                               
                              

                               
                               
                               
                               

                               
                               
                               

                               
                               

                               
                               
                               

                               
                               

                               



数设置具有倾向性、排他性和限制性，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招标

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建议1标段及2标段招标文件“所投净化空调机

组获得中国节能认证证书得2分，满分2分”更改为“所投净化空调机组或洁净空调机组或类似产品描述获

得CRAA产品认证证书得 2 分，满分2分”。建议招标文件评分办法-技术评审中净化空调机组技术参数重

新调整，市场上至少三家以上空调品牌满足全部参数要求，并相应调整推荐品牌。

答：不是特指产品名称为“净化空调机组”的得分，组合式空调机组、洁净空调机组相关的描述都可

得分。推荐品牌不是指定品牌，该要求满足使用需求，经市场调研，不少于三个品牌（包含但不限于：雅

士，奥揽达，天加等）满足要求。

十、根据招标文件P116规定：投标人若选用性能不低于推荐或参考品牌的其他品牌产品，需提交相应

技术证明资料。为避免因格式不一致导致的评审风险，请提供投标使用非推荐品牌有关技术证明资料的填

写格式。

答：无固定资料的填写格式。

十一、经询问 UPS推荐品牌表中的所有供应商（UPS电源柜推荐品牌：远江、宝力、正泰、硕科、易

事特；UPS不间断电源推荐品牌：金渤特、硕科、中沛），产品满足参数要求，但无检测报告，建议将提

供第三方检测报告的要求修改为：“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第三方检测报告或其他证明资料）或承诺合同签

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给招标人核查”。

答：不予修改，技术评审中所提供的产品技术参数得分，招标人均已备注：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承

诺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给招标人核查，提供不全或无法提供则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监管部

门依法处理，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二、经询问医用隔离变压器推荐品牌表中的所有供应商（医用隔离变压器推荐品牌：西门

子、ABB、施耐德，本德尔），产品满足参数要求，但无检测报告，产品满足参数要求，但无检测报告，

建议将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的要求修改为：“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第三方检测报告或其他证明资料）或承

诺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给招标人核查”。

答：不予修改，技术评审中所提供的产品技术参数得分，招标人均已备注：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承

诺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给招标人核查，提供不全或无法提供则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监管部

门依法处理，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三、招标文件P55-56净化空调机组技术要求第一条为推荐品牌中某一品牌专利，且此部分要求仅为

机组框架结构说明，无检测报告。建议将此条技术参数修改为：“1、箱体采用内外框架结合的双级支撑

结构加断桥铝复合结构，通过耐高温的铝合金连接器紧密连接，有效断冷桥，杜绝无框架结构”；同时，

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的要求修改为：“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第三方检测报告或其他证明资料）或承诺合同

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给招标人核查”。

                              
                               
                              

                               
                               
                               
                               
                               
                               
                              

                               
                              

                               
                               
                              
                              

                               
                               
                               
                               

                               
                               
                               
                              
                              

                               
                               
                               

                              
                               
                               
                               
                               
                               
                               

                               
                              
                              

                               
                              

                               
                              

                               



答：不予修改，技术评审中所提供的产品技术参数得分，招标人均已备注：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承

诺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给招标人核查，提供不全或无法提供则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监管部

门依法处理，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四、招标图纸中医用直膨式空气处理机组MAU-JY-201设计参数与招标清单中对应机组参数不一致，

请明确是否以招标图纸为准？若是，调整招标清单。

答：请以设备需求一览表的参数为准。

十五、我公司仔细阅读了此项目的招标资料，由于此项目招标资料中无施工图纸，我公司需依据详细

的施工图纸进行精确核算和方案编制。鉴于此情况，为确保投标文件的完整性、准确性及响应性，避免因

图纸缺失导致工程量计算偏差、技术方案不匹配等问题，从而影响项目后续的顺利实施与合同履行，我方

特此恳请贵方：将本项目开标时间（原定为2025年12月31日10时00分）予以适当延期，以便招标人能够提

供必要的图纸资料，所有潜在投标人可获得充足的核量、询价及技术方案深化时间。

答：施工图纸在发布招标公告时已提供。

十六、由于本项目为电子标，制作软件中的部分格式与贵司发布的招标文件PDF版本有细微不同，请

问是否以软件版本为准，pdf中的格式是否重新响应至投标文件其他部分？

答：招标文件中投标文件格式与投标文件制作软件中内容无实质性区别，为保障项目顺利进行，投标

人按照招标文件中投标文件格式或者按投标文件制作软件中的格式均予以认可。

十七、问题1：招标文件分项报价表格式与设备需求一览表格式不一致，请问编制投标报价以哪个文

件为准？

答：以分项报价表格式为准。

问题2：招标文件分项报价表格式多一列品牌选项，如采用主要设备材料品牌推荐表中的品牌，是否

可不填写品牌？

答：所投产品需要填写品牌。

十八、需要澄清内容：根据查询招标文件第55-58页，62-64页关于技术评审内容，要求了特定的参数

及内容，并规定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承诺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给招标人核查，提供不全或无法

提供则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监管部门依法处理，承诺函格式自拟。事实依据：我单位电话咨询了推

荐品牌表中的厂家，出现如下问题。

问题1：本项目技术评审参数存在唯一性，推荐品牌表中三家单位只有一家能满足特定参数，不符合

招标法的规定。

答：推荐品牌仅供参考，并无限制性，经市场调研，设置的推荐品牌均满足技术评审中的产品参数，

                               
                               
                               
                               

                              
                              

                               
                              

                               
                               

                              
                               
                               
                               

                               
                               

                              
                               

                              
                               

                               
                              

                               
                              

                               
                               

                              
                               
                              
                              

                               
                               
                               
                               

                               
                               

                              
                              

                               
                              

                               
                               
                               



符合招标要求。

问题2：厂家告知本项目技术参数及内容已被其他投标成员报备，不给与其他单位相关检测报告等证

明资料，即使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承诺标后提供相关检测报告，但是符合参数标准的供应商是不予提供相

关检测报告给我单位的。故本项目的招标技术评审参数存在唯一性、排他性，不符合招投标法的相关规

定，建议修改技术参数或放开相关参数限制内容。

答：本次设置的产品技术参数无限制性，经市场调研，设置的推荐品牌均满足技术评审中的产品参

数，符合招标要求。

十九、本招标项目开标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变更为2026年01月09日10时00分，开标地点变更为合肥市

肥东县店埠镇深秀路2号肥东政务服务中心四楼C区3号开标室。

注：此答疑视同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招标人：肥东县第五人民医院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撮镇镇张华路与王咀路交口东南侧

联系人：刘启超

联系方式：0551-67361999

招标代理机构：肥东县公共资源交易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肥东县政务服务中心四楼B区

联系人：茹工

联系方式：0551-67758760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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